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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终端全链条控制
两位法学专家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

◆本报记者陈媛媛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禁食野生动物
的决定，为将来《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
的修改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这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

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环境法治公
益平台近日举办的题为“巅峰对话：从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公益讲座上，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生态
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佑海和北京大学法学
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汪劲均表达了对修法的希望。

食野味在我国已有千百
年历史，改变一些人长期形
成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是一
件困难的事情，禁食野生动
物之路也必然一波三折。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自 1988 年制定通过，先后历
经 2004 年 和 2016 年 大 改 和
2018 年 小 改 。 特 别 是 2004
年修订从 2003 年上半年就开
始动议，肆虐全国的非典疫
情，让政府和社会认识到食
用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公共
卫生安全风险。令人遗憾的
是，由于疫情推断的科学论
证不足，修法结果对禁食野
生动物问题并未涉及。

2015 年底，《野生动物保
护法》再次迎来大改。在全
国人大关于《野生动物保护
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写
道，“滥食滥用野生动物的陋
习 在 一 些 地 区 还 相 当 盛
行”。“野生动物及 其 制 品 走
私 和 非 法 贸 易 的 问 题 在 边
境 地 区 时 有 发 生 ，不 仅 威
胁 生 态 安 全 ，还 危 及 人 体
健 康 ，败 坏 社 会 风 气 ，有 损
国 家 声 誉 ”。 一 审 稿 中 有
对食用野生动物进行一定的
限制和禁止的规定，二审稿
和最后通过的时候，禁止食
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规则
又被取消了，只留下了“禁止

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
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规定，为蝙蝠和果子狸公开
销售留了一个口子。

全 面 禁 止 食 用 野 生 动
物，绝不是一般的工作安排
问题，也不是一个具体的管
理措施问题，而是事关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安全、涉及“保
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孙佑
海 说 ，“ 我 们 再 也 不 能 犹 豫
了，必须在全面禁止食用野
生动物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
痛下决心。”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2 月 24 日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能够在相关法律
修改之前，先及时明确全面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
有力的立法依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
机，这次矫 枉 必 须 过 正 ，我
们 不 能 让 食 用 野 生 动 物 造
成 的 疫 情 再 来 ，一定要改。”
汪劲说。

我国“野味产业”规模庞
大 。 根 据 调 查 估 算 ，2016
年 ，全 国 野 生 动 物 养 殖 产
业 的 专 兼 职 从 业 者有 1409
多万人，创造产值 5206 多亿
元。

全面禁止食用之后，人
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者何去
何 从 ？ 有 关 部 门 正 在 制 定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明确
哪些不能养，哪些可以养。

《决定》的出台实施可能

会给部分饲养动物的农户带
来一些经济损失，特别是在
一些重点地区，可能会使长
期以来专门从事驯养繁殖野
生动物的一些单位和农户生
活受到较大影响。从这个角
度来看，《决定》的实施会遇
到一定的阻力。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为《决
定》的 实 施 提 供 相 应 保 障 。
有 关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支

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
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他们一定的
经济补偿。”孙佑海建议。

野生动物从被捕杀到被
摆上餐桌的问题，涉及多个
部门，在条块管理没有得到
根 本 改 变 的 情 况 下 ，很 多
措 施 执 行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

“ 国 家 和 地 方 都 应 当 健 全
执法管理体制，明确执法责
任主体，落实执法管理责任，

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
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查
处违反《决定》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行为；对违法经营场所
和违法经营者，依法予以取
缔 或 者 查 封 、关 闭 。”孙 佑
海 建 议 。 为 有 效 实 施《决
定》，需 要 各 部 门 建 立 权 力
清 单 制 度 ，并 开 展 执 法 考
核 ，促 进 依 法 执 法 监 察 ，防
止 执 法 部 门 之 间 相 互 推 诿
而影响执法效果。

《决定》严格禁止一切违
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猎捕、交易、运输、食
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对违反
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在现
行 法 律 规 定 基 础 上 加 重 处
罚，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抗
击 疫 情 中 作 为 国 之 重 器 的
作用。

孙佑海对加重处罚进行
了解释。根据法律，加重处
罚须有法定加重情节，并只
限于主刑加重。加重处罚有
一般加重与特别加重之分，
前者指刑法规定适用于所有
犯罪的加重，后者指只对刑
事法律特别规定的某些犯罪
可以加重处罚。如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

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
员的决定》规定，劳改犯逃跑
后又犯罪，或劳改、劳教人员
对检举人、被害人以及有关
司法工作人员和制止违法犯
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
复的，可以加重处罚。尽管
劳教制度已经废止，但此类
加重处罚的方式对审理类似
案件仍有借鉴意义。

《决定》规定了加重处罚
的条款，可以看到国家在新
冠疫情暴发的严峻时刻，严
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坚强决心和接地气的务
实态度。

对《决定》增加的违法行

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
规定处罚。所谓参照适用，
即 参 考 适 用 的 意 思 。 对 于

《决定》新增加的违法行为，
要求参照适用现行法律的有
关规定处罚，体现了我国立
法机关实事求是的品格。为
了保持法制的严肃性，参照
适用不应持续过长时间。未
来 修 改《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时，有必要基于《决定》的实
施情况，一一规定相应的行
政、民事和刑事责任。

野生动物保护既涉及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也涉及所
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两
位专家认为，检察机关和社
会组织对行政监管漏洞或者
执法不到位、不严格等问题，

以及捕猎滥食野生动物造成
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可以
提 出 环 境 民 事 或 行 政 公 益
诉讼。

同时，地方人民政府也
可以对违法行为提出生态损
害赔偿。究竟谁是赔偿的义
务人，是捕获者、贩卖者、运
输者，还是食用者？孙佑海
建议，可以扩大主体，增加滥
食者和食品加工者，过去没
有对餐馆加工者做出规定，
只有猎捕、运输、交易，现在
要对餐馆加工者和食用者提
出生态赔偿。“只有下决心刹
住‘ 滥 食 ’野 生 动 物 这 个 源
头，才能从根本上刹住猎捕、
交 易 、运 输 野 生 动 物 的 歪
风。”

禁食野生动物矫枉必须过正

堵住从捕杀到餐桌所有漏洞

对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者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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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侦破非法捕杀濒危野生动物案
查获紫貂皮 7 张黑熊胆两个

2020 年 2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
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禁止和严厉惩治非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
的行为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法律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规范的严厉性决定了其在维护
社会秩序中的重要地位。《决定》提出全面禁止和严惩非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
行为，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确立了新的行为规范，为保障这一行为规范得到有效
遵守，应当充分发挥刑法的功能。但是，就现行罪刑规范来看，刑法对野生动物
的保护尚不能满足《决定》的要求，亟须修改完善。

■挑战

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为保障各项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规定了相对的法
律责任体系。其中，在 11 个条文中设置了附属刑法规范，通过追究刑事责任，依
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犯罪行为。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附属刑法规
范的规定，1997 年修订刑法时，在第三百四十一条增设了三个罪名：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

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和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角度来看，刑法第三百
四十一条罪刑规范及其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取
向绝非仅限于此。因此，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疫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现实需
要对野生动物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现行刑法规范面临严峻的挑战。

■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为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
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
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
求依法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

根据《意见》的规定，除充分利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罪刑规范，依法严惩非
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以及非法狩猎行为外，还
对严厉惩治以下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开办交易场所、进行网络销售、加工食品出售等），扰乱市场
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二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以非法收购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
的野生动物而购买，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建议

上述规定实现了刑法罪刑规范资源的充分利用，符合《决定》的精神和要求，
在现有条件下极大增强了刑法的应对能力。但是，从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
考虑，从满足野生动物保护的现实需要着眼，上述规定无疑在落实《决定》的精神
和要求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当务之急是及时修订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罪刑规
范，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的刑法规范体系，从而在根本上增强刑法的犯罪治理能
力，实现和保障刑法规范在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功能。

首先，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保护对象范围扩大到全部陆生野生动物。
如前所述，地球生态是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地球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共生为前提的，人类只是地球生态的
部分而非整体，每个生命体在自然界中都有其特有的生态地位和功能。况且，野
生动物还与公共卫生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不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当
保护，一般的野生动物也应当得到保护。我们应当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保
护理念，树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动物保护理念，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保护
对象扩及全部野生动物。当然，由于水生野生动物已经纳入刑法第三百四十条
的保护范围，所以这里的保护对象仅限陆生野生动物。

其次，增设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罪。在把全部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刑法保护范围的情况下，现行刑法第三百
四十一条的规定显然不能满足需求，这样就需要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前再增加一个条款，专门用于惩治非法捕猎、杀害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当然，根据立法谦抑性原则，上述行为必须
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定罪处罚；而基于罪刑均衡原则，该罪的法定刑建
议设定为两个档次，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再次，对非法狩猎罪的罪状进行修改。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
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上述罪状采用叙明罪状，行为
方式明确，但是不能涵盖所有的非法狩猎行为，建议直接以“非法狩猎”替代“在
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另
外，除了行政法规以外，有关狩猎的规定在渊源上还有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
府规章，“违反狩猎法规”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建议参照第三百三十二条的立法
例，将“违反狩猎法规”修改为“违反狩猎规定”。

最后，在非法狩猎罪后再增加一个条款，明确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犯前三款
罪的，从重处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决定》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对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做出了具体制度安排，要求凡《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
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
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
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
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根
据《决定》的规定，以食用为目的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之罪的，应当从重处
罚，以体现从严惩治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政策要求。

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自然界野生动物种类繁
多，在我国仅保护类野生动
物就有 2000 余种。如何把握
好 全 面 禁 食 野 生 动 物 的 界
限？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
设立可食用动物“白名单”，
既可以让公众放心食用，也
可以给执法带来便利。缺点
是，目录可能过于冗长，无法
很好地回答“究竟什么动物
可以吃”的问题。

另有业内专家建议设立
“ 禁 食 目 录 ”，也 就 是“ 黑 名
单 ”，明 确 哪 些 动 物 不 可 以
吃 。“ 人 类 食 用 动 物 范 围 较
广，目前已知的引起疫情的
动物数量有限，是否要全面

禁食野生动物，关键要看其
体内携带病毒的多少和稀缺
度。”汪劲认为，未来野生动
物保护和非食用的范围会进
一步扩大，名录要实时进行
调整，确保科学严格保护野
生动物。

“某一地方因为地理环
境和生存条件因素的影响，
某种动物会多，而这种动物
在其他地方因为数量少，仍
属于受保护动物，未来可以
通过地方性法规进行授权，
授权给地方政府，地方可以
在 授 权 范 围 内 作 适 当 的 调
整，也可以在地方法律中进
行规定。”汪劲说。

我国进行了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2015 年《立法法》进
行 了 修 改 ，赋 予 了“ 设 区 的
市”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
权。这之后很多“设区的市”
陆续制定了地方性法规，让
地方固有事务的权力扩充和
实现。

近日，广东、海南和深圳
等地率先修法，禁食野生动
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2 月 25 日起，《深圳经济
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开
始向公众征求意见。据深圳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份“白名单”根

据前期的调查将 9 种可食用
陆生动物和未禁止食用的水
生动物列入。“白名单”仍有
修改完善的余地，各方的意
见将成为立法的重要参考。
同时，深圳市还根据《决定》
的要求，设立了食用动物的

“黑名单”。
《立法法》鼓励设区市在

环 境 保 护 和 城 市 建 设 等 领
域 优 先 设 立 地 方 性 法 规 ，
这 是 一 个 契 机 。“ 只 要 不 违
背《决 定》和《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禁 止 性 规 定 、授 权 性
规 范 和 法 律 严 格 禁 止 的 内
容，都可以作扩充。”汪劲进
行了补充。

发挥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优势

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滨报
道 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
近日破获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重特大案件，案件涉
及国家一级濒危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紫貂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

3 月 6 日，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
方正分局得到一重要线索，辖区星
火林场居民王某有非法猎捕黑熊的

违法行为。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
研究制订侦查方案。民警发现，王
某家中存放了熊胆、紫貂皮及狩猎
用的“钢丝套”10 余个。在大量证
据面前，王某最终交代其于 2015 年
1 月~2018 年 5 月间，在方正林业局
星火林场施业区非法猎捕、杀害野
生紫貂和黑熊的犯罪事实。

经现场勘查，民警共扣押了王

某非法猎捕、杀害获取的野生动物
紫貂皮 7 张、剥皮的紫貂 1 只、黑熊
胆两个、黑熊掌 8 只、熊头盖骨 1 个，
作案工具“铁夹子”7 个、“钢丝套”
15个、单刃尖刀 1把。

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犯罪嫌疑人王某被
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 江苏省扬州警方日前
侦破今年首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
法犯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3 名，
查扣野鸭等野生保护动物 60余只。

2019 年 12 月中旬，扬州市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站提供线索称，有
人在邵伯湖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扬
州警方对此高度重视，抽调精干警
力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案件侦查
工作。

“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
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扬州公安机关“疫”
线追踪，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

警 方 初 步 查 明 ，自 2016 年 以
来，以马某、彭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
伙，分别在邵伯湖区域长期使用毒
饵捕杀越冬迁徙的獐鸡、野鸭、黑水

鸡、大雁等野生动物，通过网络销
售、定点交易、送货上门等方式贩卖
牟利，获利近百万元。

目前，马某、彭某等 13 人均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 件 扩 线 工 作 正 在 进 一 步 深
挖。警方有关人员表示，只有全社
会都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才能形成
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良好社会风
气。 韩东良

长期使用毒饵捕杀越冬迁徙鸟类

扬州警方端掉两个团伙抓获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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